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面意见 
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

事前审核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所属子公司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资产减值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

认为公司实施了稳健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，计提资

产减值准备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以及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

的规定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: 

          宋建中、赵可夫、陆珺、颉茂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2019年 10 月 21 日 

 


